
破產管理署

公開招標通告

破產管理署署長現招標承投下列項目：

招標編號 項目 截標

OR/C/2025 根據《破產條例》 (香港法例第

6 章 )第 12(1A)條接受委任擔任

暫行受託人

2025年 8月 7日

中午 12時

(香港時間 )

具備以下資格並有意投標的人士可遞交標書：

1. 投標者須為獨資經營者、合夥商號或有限公司，並須提供最少

兩名接受委任人士，以便根據合約條件及工作規格，在符合條

件個案中接受委任為共同及各別暫行受託人或受託人。每名接

受委任人士必須為：

(a)  《專業會計師條例》(香港法例第 50 章 )第 2(1)條所指的會

計師；或

(b)  《法律執業者條例》 (香港法例第 159 章 )第 2(1)條所指的

律師；或

(c)  香港公司治理公會的現行會員。

2. 投標者的每名接受委任人士必須符合下列所有要求：

(a)  各接受委任人士必須在取得專業資格後最少有三年相關的

專業經驗；以及

(b)  在緊接截標日期前的三年內，各接受委任人士必須最少有

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後 300 小時的收費服務經驗 (“合資格

收費服務時數” )：

(i)  其中最少有 150 小時的收費服務經驗須在管理無力

償債個案中作為 (I)受託人及／或暫行受託人； (II)



清盤人及／或臨時清盤人； (III)接管人或經理人；

及／或 (IV)資深人員，協助 (I)、 (II)及／或 (III)執行

與破產、無力償債或接管個案有關的職責。收費服

務經驗時數必須從處理最少四宗獨立個案 (必須為

破產或強制公司清盤個案 )中取得，而該等個案所涉

公司並非有連繫的公司。在 (b)(i)項所述的最少 150

小時的收費服務經驗中，不多於 75 小時的接管工

作經驗會被計算為收費服務經驗時數。就 (b)(i)項而

言，在香港會計師公會破產管理專業文憑課程取得

及格，等同於 50 小時的無力償債工作經驗；以及

(ii)  其餘時數的經驗須與有償債能力的清盤工作有關。

不過，為計算合資格收費服務時數，兩小時與有償

債能力的清盤工作有關的收費服務時數，只會當作

一小時的收費服務時數。

3. 在投標者所提供的這些接受委任人士中，最少一人必須為投標

者的經營者或合夥人或董事。另一名接受委任人士如非投標者

的合夥人或董事，則必須為投標者的全職僱員。

4. 投標者必須在緊接截標日期前最少三年內，一直在香港提供無

力償債、會計、法律或公司秘書服務。

5. 投標者須最少有 10 名全職僱員。為計算該 10 名全職僱員，獨

資經營者 (如投標者屬獨資經營 )、合夥人 (如投標者屬合夥商號 )、

董事 (如投標者屬有限公司 )及投標者的接受委任人士均不包括

在內。

6. 就上文第 2 條而言，在接受委任為破產案完成初步訊問工作的

報價或招標中，投標者根據破產管理署署長批出的任何合約而

執行工作的時數，不得計算為收費服務時數。

7. 投標者及其接受委任人士不得曾 (a)被破產管理署署長取消或暫

時中止參與破產管理署所進行的任何招標／報價的資格；或 (b)

被香港以外的其他無力償債服務機構或組織取消或暫時中止參

與他們所進行的任何招標／報價的資格。



8. 如投標者曾與破產管理署署長就提供任何無力償債服務或工

作，簽訂一份或多於一份合約，則在 2021 年 8 月 8 日至 2025

年 8 月 7 日期間：

(i)  沒有任何有關合約曾被破產管理署署長終止；以及

(ii)  破產管理署署長不曾因下列理由，暫停根據任何有關合約

向投標者編配個案或工作兩個月或以上：

(a) 投標者違反有關合約的任何條款及條件﹔或

(b) 破產管理署署長按其絕對酌情權認為根據有關合約

提供的任何工作或服務質素並不令人滿意。

招標文件可於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10 樓破產

管理署索取 (電話號碼：2867 2446)，亦可從政府物流服務署的採購及

合 約 管 理 系 統 中 的 電 子 投 標 箱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https:/ /pcms2.gld.gov.hk/iprod/#/sta00305。

互聯網上亦載有進一步資料，包括本投標邀請書的任何投標附

錄，網址如下：

http://www.oro.gov.hk

遞交標書

就電子投標而言

標 書 須 按 照 招 標 文 件 所 訂 明 的 要 求 ， 以 及 電 子 投 標 箱

(https://pcms2.gld.gov.hk)的使用和參與的條款及條件遞交。

就紙張式投標而言

投標者必須簽署及遞交一式三份的標書，將之密封於信封內並

在信封面註明招標編號、投標項目 (但不得有任何記認，使人認出投

標者的身分 )及“政府物流服務署開標委員會主席收”。投標者必須

於上述截標前，把標書投入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地下

的“政府物流服務署投標箱”內。



逾期標書或並非投入上述政府物流服務署投標箱內的標書，概

不受理。如果：

(a)  在截標日期的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懸掛，或政府公布的

“極端情況”生效，截標日期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的中

午十二時；或

(b)  (僅就紙張式投標而言 )在截標日期的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

時期間的任何時間內，前往上述地址的政府物流服務署投

標箱所在地點的公眾通道受阻，政府會宣布延遲截標日期，

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待通道受阻情況獲消除後，政府會盡

快公布延期後的截標日期。上述公布事項會於破產管理署

網 站 (https://www.oro.gov.hk) 及 政 府 網 站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today.htm )以新聞稿方

式宣布。

是次招標不受《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議》規管。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一定接受索價最低的標書或任何一份標

書，並保留與任何投標者商議要約條款的權利。

批出是項合約的詳情，將刊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並

在互聯網上公布。

除另有指明外，本通告所載的所有詞彙均與招標文件所給予的

涵義相同。

查詢

一般查詢 請參閱招標文件

查詢使用採 電話： (852) 2231 5352

購及合約管 傳真： (852) 2503 1165

理系統 電郵： pcms_support@gld.gov.hk

網站： https:/ /pcms2.gld.gov.hk/iprod/#/home

2025年 7月 15日 破產管理署署長周麗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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